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攬炒派政棍、社民連秘書長吳文遠、社民連成員周嘉發及前嶺大學生會

會長鄭沛倫，2016年11月參與反人大釋法遊行後，在中聯辦外衝擊警方

防線。吳被裁定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結罪成，周、鄭兩人分別被裁定阻差

辦公及參與非法集結罪成，3人不服定罪提上訴。高等法院法官李運騰昨

日頒下書面判詞，認為原審裁判官就相關證據作出詳盡及準確的分析，堪

稱典範，其中並無任何不合理的地方，故駁回3人的定罪上訴。

吳文遠煽非法集結罪成 上訴駁回
3人涉衝擊中聯辦警防線 官：原判詳盡準確合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此宗發生於2016年11月的「反釋法」遊
行，演變成「佔領西環」的非法集

結，吳文遠、周嘉發、鄭沛倫等9人在中聯
辦大樓外衝擊警方防線，事後被控非法集
結、煽惑他人擾亂公眾秩序等罪。
案情指，2016年11月6日民陣舉行反釋
法遊行期間，隊伍沒有按不反對通知書規
定前往特區終審法院，而改道沿皇后大道
西前往中聯辦，各被告參與了未經通知的
遊行。當警員警告示威者已偏離原定路
線、可能犯法，吳文遠、周嘉發及鄭沛倫
等揚手示意隊伍繼續前行，更以揚聲器大
叫「直搗中聯辦」、「圍搗中聯辦」等。

有示威者應吳煽惑爬過鐵馬
其後，吳文遠在干諾道西，突然從行人路
爬上及坐在鐵馬上，煽動他人違抗警方命
令，爬過鐵馬佔據干諾道西馬路。有示威者
應吳的煽惑，嘗試爬過鐵馬及搖動鐵馬約20
秒，鄭沛倫更將鐵馬推向警員。其間，有示
威者大叫：「上啊！衝啊！開路！」鄭沛倫
等與數人將鐵馬推向兩條行車線上。吳文遠
當場被捕，其餘8名被告則在遊行後的5個
月內陸續被捕。
吳文遠其後被裁定兩項煽惑他人參與非法

集結罪成，判處監禁14天，緩刑12個月；

周嘉發被裁定一項阻礙執行職務的警務人員
罪成，判罰100小時社會服務令；鄭沛倫參
與非法集結罪成被判監禁14天。
負責審理此案的裁判官黃雅茵在裁決時指

出，被判兩項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結罪成的
吳文遠，在案中擔當呼籲、帶領角色，越過
鐵馬的行為構成公眾可能被汽車撞倒等的危
險，而越過鐵馬屬突破警方防線，要成功越

過必然要使用某程度暴力，過程不可能有秩
序，必涉及粗暴、具攻擊性或違反法律的公
眾行為。

抗衡壓倒警防禦證據充分
吳文遠、周嘉發、鄭沛倫其後上訴至高等
法院。法官李運騰昨日頒下判詞，指吳文遠在
案發時多番向示威者稱他們「人多過警察」，

目的明顯是恃示威者人多勢眾，抗衡並壓倒警
方的防禦，故正如原審裁判官所裁定，唯一合
理的推論是吳文遠必然知悉示威者若照他所呼
籲的去做，就會導致「擾亂秩序的行為」的情
況出現，從而破壞社會安寧。在以重審的方式
審視所有與周及鄭兩人相關的證據及論據，李
官認為證據充分，定罪正確無誤，故維持原
判，駁回3人的上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吸血」財務中介
假冒銀行職員狂打推銷電話，聲稱可提供免息或低
息貸款，但需要事主先去中介公司做「信貸評
估」。當事主到該中介公司，繳付5,200至49,000元
不等的費用取得「評估報告」後，再到銀行方知道
根本沒有此安排。警方前日進行代號「勇戰者」行
動，拘捕該詐騙集團包括首腦在內共10人，相信逾
百人受騙，涉款220萬元。

呃逾百人 部分人涉黑
被捕6男4女，年齡介乎25歲至46歲，部分人有

黑社會背景。警方於今年7月至8月間接到3宗報
案，報案人指收到「銀行職員」來電，聲稱推廣內
部減息優惠，可協助辦理免息或低息貸款，並已安

排10萬至60萬元不等的貸款。
當事主表示有興趣後，對方就指示他們到中介公

司位於長沙灣青山道一個寫字樓做「信貸評估」。3
名事主分別支付5,200至49,000元費用。其後，騙徒
聲稱「信貸評估」報告完成，但事主持報告到銀行
查詢時，卻被告知並無安排有關借款服務，懷疑受
騙，於是報警。
警方調查發現，詐騙集團租用了長沙灣兩個商業

單位，一個用來會見受害人，另一個充當「cold
call」中心。詐騙集團分工非常仔細，成員分別負責
透過電話去推銷、準備「信貸評估」及貸款申請文
件、接見及游說受害人及處理犯罪得益等工作。
深水埗警區於前日採取行動，拘捕10名男女，在
兩個商業單位檢獲71,000元現金、電腦及電話等，

及一批貸款文件和懷疑受害人資料。根據這些貸款
文件，警方初步確定逾百人受騙。深水埗警區刑事
總督察張樂泉表示，初步相信集團已運作數月，警
方已成功瓦解一個「不良財務中介」詐騙集團。
警方表示，今年上半年涉及財務中介公司詐騙罪

案達278宗，較去年同期的108宗增加170宗，上升
157% 。單單在深水埗警區今年上半年就接獲28宗
騙案，較去年同期增22宗，上升3.7倍。
警方強調將竭力打擊此類騙案，並提醒市民若接

受財務中介服務，應先透過公司註冊處免費查閱持
牌財務公司名冊，核實資格，而中介公司進行借貸
壓力測試或做信貸評估通常都毋須收費，「總之咪
畀錢中介」，如市民懷疑遇騙案，應立即致電24小
時防騙熱線18222。

詐騙220萬「服務費」警拘10不良中介

香港文匯報訊 中秋佳節將至，不少市民會
購買月餅應節。民建聯成立的「超市價格關注
組」發現，大型連鎖超市惠康出售一款「榮華雙
黃白蓮蓉4個裝」時，標示價與「埋單價」出現
極大誤差，令消費者容易「捱貴月餅」。
「超市價格關注組」召集人顏汶羽與其他「價

格專員」，昨日在惠康的某分店購買一盒「榮華
雙黃白蓮蓉 4 個裝」，當時標示售價為
「$226.5」，但當在收銀台結賬時卻被要求收取
246元，兩者相差19.5元，達8個多百分點。
為此，「價格專員」隨即向收銀員了解，為何

兩者價格出現誤差。收銀員其後向分店經理請示
後，再由該經理改動收款系統，最終實收價格為
226元，較標示售價便宜0.5元。換言之，該惠
康分店出現「一盒月餅3款價」的荒唐現象。
顏汶羽表示，事件反映涉事的惠康分店，或觸
犯《商品說明條例》下，作出「某些不良營商手
法」，不排除提供資料予海關跟進。他並提醒消
費者，要養成「對單」的習慣，「一旦付款後發
現單據上的價錢與價錢牌有出入，最好即時向商
家反映。若並非當場發現問題，過後追討或會遇
上一定的困難及時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電台節目《中國點點
點》涉嫌歪曲事實，損害國家形象，民間團體「華夏傳
承」昨日向通訊事務管理局抗議，批評該節目多次製作針
對國家的不實訊息內容，更涉及煽動語言，誤導市民去憎
惡國家，不單帶有挑撥內地與香港關係的意味，更跟反中
央勢力的說辭如出一轍，涉嫌為「港獨」助攻，或違反香
港國安法及《電台業務守則節目標準》，要求局方盡快展
開調查及嚴正處理，以免港台淪為「播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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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投訴港台「播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曾任城大教學助理的29歲
女商人，兩年間向多人表示有門路可低價購入名錶及iPhone
再高價轉售，誘騙多人投資炒賣活動，但在收到貨品或現金
後就失去聯絡。35人報警求助，涉騙款項高達近1.4億元。
該名女商人早前於高院承認十六項欺詐罪及一項洗黑錢罪，
昨日在高等法院被判囚12年。
女被告王安妮，1995年由福建來港，2014年取得香港城
市大學社會科學學士（社會工作）學位，畢業後在城大任職
教學助理，月薪約2萬元。王有三項案底，其中兩項為盜
竊。
案情指，被告曾在香港開設一間貿易公司，於2015年底

至2018年1月透過友人向各事主訛稱從事名貴手錶及手提電
話買賣，聲稱會協助事主尋找客源，再以「低買高賣」方式
獲取利潤。
被告初時會按期發放「利潤」取得事主信任，其後就游說
事主加大投資額，但被告未能向事主歸還本金、支付利潤及
交出聲稱已購買的商品，最終更失去聯絡。眾事主於2016
年起陸續報警，被告於2017年1月被捕獲保釋候查，其間繼
續犯案。
洗黑錢的案情則指，警方調查被告的銀行戶口，發現她報
稅時聲稱月薪1.3萬多元，但其戶口內於兩年間卻有大量現
金進出，涉款高達1.5億元。被告庭上承認十六項欺詐罪共
涉及18名事主，涉款約8,260多萬元，而洗黑錢的控罪則牽
涉約1.5億元。
負責調查案件的商業罪案調查科訛騙組總督察馮培基昨日
在庭外表示，歡迎法庭的裁決。他指出，本案事主多達35
人，包括20男15女，年齡介乎27歲至62歲，損失金額共約
1.39億元，各事主的損失金額由最少的11萬元，至最多損失
6,500萬元。
警方調查後發現，被告聲稱的名貴手錶及手提電話買賣生
意從不存在，被告亦在2014年至2016年間，利用其名下5
個銀行賬戶處理高達2.8億多元的犯罪得益。馮提醒市民，
如有人聲稱在短期內有低風險高回報的投資買賣，市民應提
高警覺，並向專家等索取意見，避免倉卒地作出投資決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油塘油
麗邨前晚（16日）發生離奇昏迷事件，
一對有案底少男少女，據報在邨內休憩處
與同伴聚集前曾服食毒品，其後兩人飲下
不明液體，隨即倒地昏迷，同伴延遲40
分鐘才報警。救護車將兩人送院救治，其
中15歲少年危殆，13歲少女則情況穩
定。警方將現場檢獲的不明液體送交政府
化驗所做毒理化驗，以調查兩人昏迷原
因，初步相信案件不涉及自殺。
涉事兩人分別是15歲姓吳少年及13歲

姓嚴少女，均住油麗邨。吳在香港專業教
育學院就讀，嚴女就讀區內一中學。現場
消息稱，兩人前晚近7時相約4名友人在
逸麗樓對開休憩處聚會，其間向朋友透露

不久前曾吸食毒品，眾人相聚10分鐘
後，吳突倒臥長櫈上，嚴女則陷半昏迷，
眾人試圖喚醒兩人不果，於晚上7時47分
報警。
警方迅速到場，並安排兩輛救護車將

兩人分別送往伊利沙伯醫院及聯合醫院救
治。嚴女母親趕往醫院探望女兒，表現驚
惶。警員其後在現場一張石枱上，檢獲一
雙拖鞋、兩部手機、一個手袋，還在枱上
及地上檢獲遺下三個膠樽及一支汽水，但
並無發現酒類或藥物。
案件交由觀塘警區重案組第二隊跟進，

經翻看閉路電視，警方發現與在場友人描
述的經過相符，已將膠樽及喝剩的液體作
毒理化驗，以確定是否有人濫藥出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香港
海關前天在元朗進行反私煙行動，檢獲約
188萬支懷疑私煙，估計市值約517萬
元，應課稅值約358萬元，即場拘捕兩名
分別23歲及31歲涉案男子，相信已搗破
一個懷疑私煙貯存倉庫。
海關人員經深入調查，16日下午在元

朗截查一輛輕型客貨車及一輛私家車，在
兩輛車上檢獲共約17萬支懷疑私煙，即
場拘捕兩名涉案男子。
跟進調查後，海關人員當日晚上於元

朗一個村屋單位內再檢獲約171萬支懷疑
私煙，案件仍在調查中，涉案車輛已被扣
查。
海關強調會繼續以全方位策略打擊各

層面的私煙活動，根據《應課稅品條
例》，任何人若處理、管有、售賣或購買
私煙即屬違法，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罰
款100萬元及監禁兩年。市民可致電海關
二十四小時熱線2545 6182，或透過舉報
罪案專用電郵賬戶（crimereport@cus-
toms.gov.hk）舉報懷疑私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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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檢188萬支私煙拘兩人

兩男女離奇昏迷 疑曾吸食毒品

■警方破獲
「不良財務
中介」詐騙
案（左起許
仲恒、張樂
泉 、 朱 雅
亭）。
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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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文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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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反釋法」
遊行演變成「佔領西
環」的非法集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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